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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獎勵客語績優作業要點 

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3日府客文字第 1060122497 號函頒 

 

一、花蓮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提升本縣縣民之客語能力，促進

客家語言文化之發展與傳承，依據客家基本法第十條規定，就通

過客家委員會辦理之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之縣民，給予獎勵，特訂

定本要點。 

 

二、獎勵對象： 

（一）本縣大學專科以下公私立學校在學學生通過各級客語能力

認證考試者，但不含在職專班生。 

（二）前項資格以外之本縣縣民。 

 

三、獎勵標準： 

（一）幼兒園學生： 

通過幼幼認證考試者，每名核發獎狀一幀與獎品一份。 

（二）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及大專學生： 

1、通過初級認證考試者，每名核發獎狀一幀與獎學金新臺

幣五百元整。 

2、通過中級認證考試者，每名核發獎狀一幀與獎學金新臺

幣八百元整。 

3、通過中高級認證考試者，每名核發獎狀一幀與獎學金新

臺幣一千五百元整。 

（三）其他資格之縣民： 

通過初級以上認證考試者，每次每名致贈客家特色紀念品

一份。 

 

四、申請程序及核撥方式 

（一）幼兒園至國小階段學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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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申請期限：每年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止。 

2、申請時應檢附一年內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，

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3、學校受理申請後，於同年四月三十日前造具合格學生清

冊（詳附件一），併同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

等，函送本府審核。 

4、本府審查後，依核定結果函請學校轉知獲獎學生，於適

當時機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及獎金。 

5、合格學生於報考時為國小六年級者，由原就讀之學校辦

理，轉學生由轉學後之學校辦理。 

（二）國中以上及其他資格之縣民： 

1、申請期限：每年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止。 

2、填具申請表（詳附件二）1份。 

3、領據（詳附件三，未申領獎學金者免附）1份。 

4、檢附一年內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1份。 

5、身份證或學生證影本各一份。 

6、本府審查後，依核定結果函知獲獎人，於適當時機公開

表揚並頒發獎狀及獎金。 

（三）受理單位：由本府客家事務處文化保存科受理申請，所提

出之申請資料及附件，不予退件，逾期並不予受理。 

 

五、獲獎人有下列情事之一或其他不法行為者，本府得撤銷其獎勵，，

並追還已發獎學金或獎品： 

（一）同一申請人不得就同一認證級別重複申請獎勵。 

（二）申請人已通過較高級別，得於其後通過較低或相同級別申

請獎勵。 

（三）繳交資料有偽（變）造或不實情事者，申請人應自負法律

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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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要點之實施經費由本府客家事務處業務-客家事務業務-文化保

存項下支應。 

 

七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，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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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__年度 花蓮縣獎勵客語績優申請學生印領清冊 

學校名稱： 

序

號 
姓 名 年 級 地 址 身份證字號 

通過認證 

考試級別 

附 件 

（合格證書影本） 

獎勵金額 

（單位：新臺幣元） 
簽名或蓋章 

1     

□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 

□通過初級 

□通過中級 

□通過中高級 

   

2     

□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 

□通過初級 

□通過中級 

□通過中高級 

   

3     

□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 

□通過初級 

□通過中級 

□通過中高級 

   

4     

□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 

□通過初級 

□通過中級 

□通過中高級 

   

5     

□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 

□通過初級 

□通過中級 

□通過中高級 

  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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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獎勵客語績優申請表 

姓  名  性  別   □男  □女 

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

學校/單位  年級班別  

地    址  

申請級別 
   □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    □初級認證 

   □中級認證              □中高級認證 

申請資料附件（以下請勾選） 

□ 一年內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。 

□ 領據（未申領獎學金者免附）。 

□ 學生證影本（學生身份者）。 

□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（非學生身份者）。 

□ 申請者曾領取花蓮縣獎勵客語績優之獎勵。（申請年度：______年度，申請

級別：_______認證。） 

□ 申請者未曾領取花蓮縣獎勵客語績優之獎勵。 

 

申請者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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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    據 

 

茲收到花蓮縣政府核發通過         年度獎勵客語績優獎

學金，共計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大寫）元整，

確實無誤。 

此致  花蓮縣政府 

 

具領人： 簽名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電話： 

地址：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 
 

 

附件三 


